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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对新华街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发布的监督和管理，维护本街法制和政令的统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街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的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在有效期内可以反复适用，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各类文件的总称。
第三条 街道党建办公室具体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发布备案审查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送签发布前应由起草部门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是否同法律、法规和规章相违背；
(二)是否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违背；
(三)是否同上级管理部门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矛盾；
(四)是否符合法定权限、程序；
(五)其他需要审查的事项。
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由街道党建办公室负责审核，经审核并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后，起草部门对行政规范性文件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规范性文件草案和对草案的说明，由起草部门将草案和草案说明送交街道综合办公室按公文处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 审议规范性文件草案时，由起草部门作说明，草案经审议、修改，形成草案修改稿，由街道领导决定、签发。
第七条 规范性文件应采取适当形式公布，其中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在适当范围内公布，涉及国家安全等不应公开的除外。规范性文件应在公布之日起15日内由街道党建办公室的正式文本和电子文本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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